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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市监字〔2024〕65 号

淄博市淄川区市场监管局
关于印发《2024 年淄川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

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机关各科室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　　现将《2024 年淄川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

品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0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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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淄川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
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方案

　　  

为做好 2024 年淄川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

品工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,坚持依法

治理、打建结合、统筹协作、社会共治原则，依法严厉打击侵权

假冒违法犯罪行为，不断优化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。

为降低我区知识产权侵权风险，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

的《关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提示函》相关线索举一反三开展本

次专项行动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4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31 日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开展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治理。加强农村假冒伪劣

商品治理，从生产源头、流通渠道、消费终端多管齐下，严厉打

击违法犯罪行为，净化农村市场环境。（各相关科室、综合执法

大队，各监管所）

　　（二）加强重点市场监管。对侵权假冒案件多发、问题较多、

影响恶劣的批发市场、专业市场、集贸市场，加大执法力度，依

法严肃查处经营者违法行为，严格落实市场开办主体责任。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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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装城、建材城等各大商品交易市场设置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公示、

举报投诉渠道，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宣传。（各相关科室、

综合执法大队，各监管所）

　　（三）加强商标专用权及其他商业标识权益保护。以涉外商

标、老字号注册商标为重点，依法从严从重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

行为。指导加强商标权行政保护，遏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。（各

相关科室、综合执法大队，各监管所）

　　（四）加强地理标志保护。健全地理标志保护体系，加强重

点领域地理标志保护监管，严肃查处侵权假冒地理标志行为。推

进行政执法信息共享，建立地理标志保护多元共治工作格局。

（各相关科室、综合执法大队，各监管所）

（五）强化市场主体责任。指导督促市场主体自查自纠、自

我承诺、自我管理，杜绝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。提

升市场主体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，加大维权力度。鼓励电商

平台加强与权利人合作，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。（各相关科室、

综合执法大队，各监管所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实施。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执法工作，细化

工作措施，将商标、专利等领域执法职责切实整合到位，稳步推

进制度机制建设，全面做好商标侵权、假冒专利、侵犯地理标志

违法案件的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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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二）积极开展宣传。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

媒介，宣传报道执法行动开展情况，发布有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，

震慑违法分子，发挥好执法的警示和威慑作用。

（三）及时总结。各单位在开展专项行动中的经验做法要及

时总结。请各单位于 10月 31日前将专项行动中查处的案件办理

情况、工作资料等及时报区局知识产权保护科。请服装城、建材

城辖区市场监管所针对省局《关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提示函》

中提到的两个市场的相关问题进行核实整改，相关图片、总结以

及案件办理情况请于 10月 12日以前报知识产权保护科。

联系人：李松洁  电话：5183037，17663013750


